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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
智 英 與 《 蘋 果 日
報》三間相關公司
被控串謀勾外力，

昨踏入第二十一天審訊，控方「從犯證人」、壹
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出庭續作供。張劍虹在盤
問下稱，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蘋果》一直都
按黎智英編採指示做，而國安法生效後，編採政
策無重大改變。當時，黎智英說他自己「唔驚、
會繼續『抗爭』」，更開立「Live Chat」節
目。在黎智英被捕至被起訴期間，黎的文章及影
片均在《蘋果日報》平台上。

辯方昨日重提起張劍虹到高院申請保釋時呈上
的誓章，其中提及張劍虹在2021年5月11日在
《蘋果日報》員工大會演講的內容，問張劍虹當
時是否相信《蘋果日報》會繼續合法地營運，員
工因為工作而須面對法律行動的可能性亦不大。
張劍虹同意。

辯方又稱張劍虹當時認為《蘋果日報》沒有違
法，向員工稱《蘋果日報》核心價值和信念不會
有所改變。張劍虹回應稱「我當時叫同事盡量唔
好情緒化」、「繼續按核心價值做」。
法官李運騰問到，張的意思是否指員工繼續做

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所做的事，張劍虹同意，稱
「我哋一路以嚟都按黎生編採指示做……國安法
生效之前一路都係咁做」，但管理層的同事一直
擔心會否觸犯香港國安法，所以成立「國安法應
變小組」，又舉辦法律講座，希望盡量在「紅線
之內」運作。

「老闆文章訪談影片無法下架」
張劍虹又透露，在國安法生效後，「黎生一路

都話佢唔驚、佢會繼續『抗爭』。」所以，黎智
英開立了訪談節目《Live Chat with Jimmy
Lai 》。
辯方問道，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蘋果日

報》的核心價值及信念雖然沒有改變，但行動有
了重大轉變，例如將國安法生效前所發表的敏感
文章「下架」等。張劍虹表示，戴耀廷的「攬炒
十步曲」及黎智英寫的有關香港國安法文章均有
下架，但黎智英的《成敗樂一笑》專欄文章及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 》影片就無辦法下
架，「因為係老闆嘅文章」、「我哋都冇辦法阻
止黎生發表」。
法官杜麗冰問及張劍虹是否因為黎智英是老闆才

沒有把上述專欄文章及影片下架，張劍虹稱，黎
智英被捕至被起訴期間，該些文章及影片均在《蘋
果日報》平台上，至2021年12月中才「下架」。
法官李運騰問《蘋果日報》的編採政策在香港

國安法生效前後有沒有改變，張劍虹稱，據他本
人所見「唔會有咩好大嘅改變囉」，惟辯方指編
採政策有重大改變，張劍虹稱「以我自己記憶，
個轉變唔係好大」，只是「盡量做到唔違反香港
國安法」。

辯方又質疑張劍虹是在警方探訪時獲邀請做控
方證人，張劍虹表示不同意。法官李素蘭追問在
探訪中有否提起過控方證人一事，張劍虹稱「我自
己睇完判詞之後，自己開始去諗，想講返件事實
出嚟」，但他當時沒有向警員透露自己這個想法。
辯方完成盤問張劍虹，控方會再進行一輪覆

問，最快於下周一傳召控方第二位證人、前《蘋
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張劍虹供指黎在國安法實施後揚言「唔驚」「繼續抗爭」

本案14名被告同被控一項暴動罪，部分人另被控刑
事損壞罪及「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罪。其

中，鄒家成、劉頴匡、孫曉嵐等8人早前承認暴動罪，
正還押候判。

兩所謂「記者」入會議廳罪成
餘下6人黃家豪（24歲，城大編委會記者）、何俊諺

（23歲，運輸工人）、馬啟聰（34歲，網媒記者）、王宗
堯（44歲，藝人）、吳志勇（27歲）及林錦均（27歲），
被控於或約於2019年7月1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及其附
近，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林另被控一項刑事損壞罪。
黃家豪、何俊諺、馬啟聰、林錦均、王宗堯及吳志勇
否認暴動罪受審。法官昨日裁定，王宗堯、何俊諺、吳
志勇及林錦均暴動罪成，林錦均另被裁定刑事損壞罪
成。黃家豪及馬啟聰暴動罪脫，但兩人與何俊諺被裁定
進入會議廳罪成。計及王宗堯及吳志勇早前承認各一項
「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罪，本案6名不認罪被告
中，共有4人暴動罪成、5人「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
圍」罪成、一人刑毀罪成。

指王宗堯供詞不盡不實
暫委法官李志豪昨日頒下判詞，表示拒絕接納王宗堯
自稱當時是為借記者朋友充電器而進入立法會大樓的供
詞。李官指出，王宗堯當時知道立法會已被破壞及佔
領，警方打算清場，故他沒必要「以身犯險」。雖然王
宗堯稱立法會內大多是記者及經常幫助身邊朋友等，但
這不等於他須親身內進，大可相約對方在立法會外直接
把器材給求助的記者本人。
李官續指，當時的片段可見，王宗堯在踏進會議廳
後，前方已有數名記者，他有多次機會把充電器交給記
者，但他沒有立即這樣做。當一名記者拿鏡頭對向他
時，王宗堯亦稱不需要及揚手，也沒有交出充電器，顯
示王的供詞不盡不實，事實上他並非到會議廳將充電器
交給記者，只是砌詞解釋為何在立法會大樓內出現。
王堯宗又被拍攝到在現場曾與黑衣人交談，離開會議

廳前更走向一名戴黃色頭盔的黑衣人旁，與對方擁抱及
拍膊頭。李官認為，王宗堯舉動明顯是在表達支持及鼓
動，而他進入立法會現場其意圖亦明顯不過，意在參與
這埸暴動。
李官表示，沒有忽略王宗堯是藝人，其知名度或更能引
起「示威者」注意，從而更能促成、協助或鼓動在場的暴
動，但無論他是否藝人，知名度高低也好，或許只是一名
無人認識的普通市民也好，唯一合理而無可抗拒之推論
為，王出現在暴動現場真正的目的是在促成、協助或鼓勵
該次暴動，亦具備參與意圖。

多名被告搞破壞煽群情證據確鑿
關於被告林錦均，辯方對其掌紋證據沒有爭議，也確

認在立法會大樓會議廳內檢獲的一個自製金屬盾牌上印
有林錦均的左手掌印。李官表示，被告曾參與傳送物資
並和警方對峙，更以鐵馬撞擊立法會大門玻璃等，此舉
無疑是最前線暴動者。他也有份參與傳送物資並和警方
對峙並留下他的掌紋，裁定控方已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
證明控罪所有元素，因而裁定暴動罪成。
林錦均另被控的刑事損壞罪。李官表示，被告當時使

用鐵馬衝擊立法會大門玻璃，控方已能在毫無合理疑點
下證明控罪所有元素，因而裁定其刑毀罪成。
而被告吳志勇，李官指吳就「示威者」去留參與討

論，明顯反映其參與暴動的意圖，加上他當時接受傳媒
訪問，承認自己是在午夜後被「手足」抬離，反映他堅
持「留守」至最後一刻。李官認為吳將言論付諸實行，
充分顯示其參與暴動的意圖，唯一推論是吳促成、協助
和鼓動其他人，是積極參與者之一。
至於被告何俊諺，李官拒納辯方醫生證供，裁定何適

宜受審，認為控方醫生的意見更為穩妥和中肯，對其意
見給予完全比重。法官指，何的招認已能確認他曾進入
會議廳，並向警員指出片中人是自己。
片段顯示，何曾推倒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肖像，

有關舉動或激起在場者的情緒，令暴動持續下去，認為
他具備參與暴動的意圖，遂裁定其暴動罪成。

2019 年 7 月 1

日，數百名暴徒圍

攻及衝入立法會大

樓大肆破壞，其中

14人被控暴動等罪。案中8名被告，包括鄒家

成、劉頴匡等早前承認暴動罪，藝人王宗堯等6

人不認罪受審。區域法院暫委法官李志豪昨日裁

決表示，王宗堯在場和黑衣人交談和打招呼、擁

抱和拍膊頭，連串舉止唯一的目的是促成、協助

或鼓動在場參與暴動者，亦顯示王宗堯參與暴動

的意圖，遂裁定王宗堯等4人暴動罪成，即時還

押候判。同案兩名自稱「記者」的被告被裁定「進入

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罪成。所有14名被告於3月

16日判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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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在衝擊立法會大
樓暴動案中，兩名「記者」暴動罪罪脫，但
「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罪成。法官指，
不能否定兩人進入立法會是為拍攝採訪，現場
找不到任何他們協助、支持暴動等行為存在以
作推論。不過，「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
控罪可從有否遵守秩序及聽從指示兩部分考
慮，控方只需證明其中一項即可入罪。
時任「城大編委」學生記者的黃家豪供稱，

當時知悉「紅色警示」生效，但因見到其他記
者入內而跟從。黃不否認7月1日當日曾在立法
會內外及在會議廳內出現，也不否認在會議廳
內檢取的基本法小冊子上有他的指紋。他稱當
天在立法會並非參與暴動，而是以城大編委成
員身份採訪拍攝。
法官指，𣎴 同意被告能成功引用普通法抗
辯。明顯地，以記者身份進行採訪，並不是沒
有限制。簡而言之，記者進入別人家中進行採
訪拍攝時，在未得別人同意可胡亂觸碰別人物

品。同一道理，如案發現場的物品被「示威
者」毀壞，黃在未獲准許下，不可胡亂觸碰會
議廳內的物品，亦不可干擾案發現場的物品。
他看不到被告有任何原因可以及需要觸碰被撕
毀的基本法小冊子，而這明顯和記者工作牽不
上任何關係，其行為屬不守秩序。
至於時任《熱血時報》記者的被告馬啟聰，

法官不接納他當時對「紅色警示」不知情的說
法。法官指，馬身為有5年經驗的媒體工作者，
當晚前往立法會時必然留意到立法會已發「紅
色警示」。當時，馬曾在外徘徊和觀察後才進
入立法會，可見他不會貿然行事，認為他理應
查清局勢才進入。
對辯方稱馬以記者身份入內採訪，以為不用
離開會議廳，法官不同意，認為唯一合理而無
可抗拒之推論是馬只在試圖隱瞞知悉「紅色警
示」，仍選擇不遵從並逗留至約10時50分才離
開，故同樣裁定「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
罪成。

二、建築面料

◆立法會大樓的室內有大面積不同飾面
被塗鴉

◆室內約10道木門／防煙門、748個門
鎖、約85平方米地毯、20個招牌、3
個電梯掣冚被毀

◆立法會大樓的地下45幅玻璃幕牆、3
幅自動玻璃趟門、13隻玻璃門被破壞

◆立法會大樓外約150平方米麻石牆身
飾面被塗鴉，一幅鐵圍牆被損毀

◆立法會大樓地下保安室木門、牆身、
天花損毀

一、機電工程系統

◆132個閉路電視鏡頭，73個開門讀卡器，7部電腦，
10部入閘機，6個閉路電視大型顯示屏、視像對講機

◆大樓物業管理部的用電量監察系統、燈光控制設備、
40支議員座枱燈及部分射燈

◆氣體滅火和自動火警報警系統、中央電池系統的電腦
設備、手動消防報警裝置、電閘及控制箱

◆11部電梯（包括電梯轎廂內的飾面、按鍵、顯示屏）

◆10條扶手電梯、中央控制及監察系統、分層電掣房內
的功率放大器

◆公眾入口及議員入口旁邊的電閘、消防電閘、地下至
2樓的消防電閘控制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被告林錦均在內
地犯事被扣查，後被移交予香港警方。在審訊
時，他聲稱自己並非自願作出招認，言之鑿鑿
聲稱曾在內地被扣押及被迫寫「悔過書」及威
嚇他「被消失」，又指控香港警員威逼他若不
配合「唔使諗住返香港」云云。法官昨日在判
詞中對被告的指控和辯方的批評逐點分析和反
駁，批評被告對警方的指控不合理及自相矛
盾，全是謊言，遂裁定案中涉及之事項均為被
告自願情況之下所取得。
法官昨日在判詞中表明，緊記舉證責任在控

方身上，他找不到任何不可能，不合理又或矛
盾之處質疑控方證人，故接納各控方證人證
供，同時不接納被告林錦均證供。
法官舉其中一例指，林聲稱內地執法人員威
嚇他若不和香港警方合作，就會「被消失」及
「回不了香港」，林聲稱對此感到「害怕」云
云，但實情是，林多番和警方對着幹，更稱自
己「沒做過怎麼承認」，但他既然聲稱「害

怕」，但又不承認入過立法會及撞玻璃，說法
不合邏輯。
法官強調，要知道香港警方已掌握立法會內

找到的盾牌上有被告的掌紋證據，無須着他招
認一些他們沒有絲毫證據的事情。同時，只要
細心想想，若是香港警方大費周章要求被告口
頭承認罪責，又如何確保被告回港時也願意承
認罪責？且被告在內地向香港警方之招認全無
憑據可依，如此一來，根本是無結果的浪費時
間。
對被告針對警方調查程序的其他指控，法官

也逐一反駁，並總結指出，被告針對警方的指
控，全是謊言，不盡不實，不接納他的證詞。
法官表示，警方曾帶被告返回立法會大樓重

組案情，於立法會「煲底」入口位置，被告向
警員指出當日取鐵馬及撞玻璃的位置。警員亦
從不同角度拍攝照片，辯方也確認在立法會大
樓會議廳內檢獲的一個自製金屬盾牌印有被告
左手掌印，故裁定其罪成。

被告誣警逼供 法官斥全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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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圍攻立會案 王宗堯暴動罪成
法官批被告與黑衣人擁抱拍膊頭 圖鼓動在場參與暴動者

2019年 7月 1日，
立法會大樓遭暴徒大肆破壞。

總維修費用
合共約港幣

36,284,116元

兩「記者」被告不守秩序
法官：採訪並非沒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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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黎智英由囚車押解往法院受審。 資料圖片


